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辦理消防安全違法案件限期改善作業處理原則
(113年10月23日)
1、 本局執行檢查人員開具違反消防法案件，應審酌個案之違規程度依下表所列原則給予適當改善期限： 

	違規項目
	限期改善期限

	違反消防法第6第1項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之規定
	除滅火器、標示設備、緊急照明燈或未涉及系統連動者，以10日為原則，餘以30日為原則。

	違反消防法第9條有關檢修設備之規定
	30日為原則

	違反消防法第11條第1項防焰物品使用之規定
	30日為原則

	違反消防法第13條規定(未依規遴用防火管理人)
	30日為原則

	違反消防法第13條規定(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或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30日為原則

	違反消防法第13條規定(其他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執行防火管理業務)
	15日為原則


(執行檢查人員如上表所列期限填寫複查日期(例:消防安全設備缺失，限改日期即為 30日)
2、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檢查不符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管理權人因修繕困難或其他特殊原因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得依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之規定申請展延改善作業，以鼓勵管理權人積極改善消防安全設備，維護公共安全。
3、 經本局執行人員開具違反消防法第6條第1項限期改善通知單後，管理權人如無法於複查日期前改善完成，自接限改單起7日內向本局火災預防科提出改善計畫書申請延期複查，依據本局「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檢(複)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展延規定申請展延日數參考表」(如附件一)，以實際情形審查並核判展延日期填於改善計畫書，展延次數以1次為限。
4、 場所因情況特殊(如遷廠計畫、多棟式集合住宅、經費來源程序繁複費時、公開招標程序費時…等)，無法於複查日期前改善完成，可於複查日期前(本局收文日期為憑)向本局火災預防科提出專案展延之申請。
5、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